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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人 
勸
募
捐
獻
欵
項
滿
四
萬
 

元
。
或
勸
募
國
債
滿
八
萬
元
者
 

。
給
予
二
等
一 
級
獎
章
。 

勤
募
捐
獻
款
項
滿
三
萬
五
千
元
 

，
或
勸
募
國
債
滿
七
萬
元
者
。 

•
給
予
二
等
二
級
獎
章
。 

勧
募
捐
獻
款
項
滿
三
萬
元
。
或 

勸
募
國
債
滿
六
萬
元
者
。
給
予 

二
等
三
級
奨
章
。

， 

勸
募
捐
獻
欵
項
滿
二
萬
五
千
元
 

。
或
勸
募
國
債
滿
五
萬
元
者
。 

給
予
三
等 
一 
級
獎
章
。 

勸
募
捐
獻
款
項
滿
二
萬
元
。
或 

勸
募
國
債
滿
四
萬
元
者
。
給
予 

三
等
二
級
獎
章
。

勸
募
捐
獻
款
項
滿
壹
萬
五
千
元
 

。
或
勸
募
國
債
滿
三
萬
元
者
。 

給
予
三
等
三
級
奨
章
。 

第
八
條
。
捐
欵
購
債
及
勸
募
之
數
目
。 

照
原
交
國
幣
。
或
照
當
時
市
價
 

折
算
國
幫
計
算
之
。
捐
獻
之
物 

品
。
照
市
價
以
國
幣
折
算
之
。

(
未
完
) 

e
時
領
事
往
女
俱
樂
部
演
講
 

時
總
領
事
。
昨
十
五
日
。
應
本
市
加
拿
 

大
婦
女
俱
樂
部
之
邀
請
。
於
下
午
二
時 

卅
分
出
席
演
講
。
題
爲
「
中
國
與
加
拿 

大
」
。
時
總
領
事
在
演
詞
中
。
首
論
及 

中
加
過
去
一 
般
關
係
。
如
政
治
。
商
業 

。
與
文
化
等
關
係
。
作
一 
簡
略
之
囘
顧
 

。
繼
則
述
及
。
中
加
兩
國
。
現
風
雨
同 

舟
。
加
拿
大
對
於
此
次
全
面
戰
爭
之
努
 

力
。
已
願
示
其
在
爲
爭
取
正
義
與
人
類
 

道
義
之
集
体
戰
爭
中
所
佔
之
重
要
地
位
 

。
加
拿
大
現
已
成
爲
聯
盟
國
家
兩
大
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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憎一卷
»,

5?
;5:
早*̂

”能,?-
*.
.x-:
注
.-::
嗜北"̂9
-s
'.;;:
,.75a
'2?
*,1:
,.«,3
中.
;?:
-:?:

.,.3,"
,,•?
纟?*

..•.-
，,•
,4
，,..-:
二•2. 

籌
髮
号
磴
蔑
#

^

隊
，.
視
戰
塲
电
 

所
表
現
之
不
屈
服
精
神
。
與
英
勇
氣
慨
 

。
中
國
人
民
深
爲
敬
佩
。
在
共
同
愛
好 

和
平
。
共
同
信
仰
民
洽
主
義
。
與
共
同 

致
力
於
人
道
與
正
義
之
立
塲
上
。
中
加

^^^^^®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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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决
。
上
次
總
領
事
館
召
集
會
議
。 

應
作
爲
發
起
會
議
。
此
次
會
議
。
應
作 

爲
籌
備
會
議
。
「通
過
」
。◎
關
於
組
織 

章
程
草
案
案
。
議
决
。
交
時
總
領
事
負
 

責
起
草
。
提
交
下
次
會
議
討
論
之
。
惟 

在
下
次
會
議
前
一
星
期
。
先
將
草
案
送 

交
上
開
五
團
體
研
究
之
。
如
有
意
見
提 

出
修
改
♦
要
在
六
月
三
日
以
前
。
用
書 

面
署
名
提
出
送
到
總
領
事
館
。
以
便
彙 

齊
交
下
次
會
議
時
提
出
討
論
。
「通
過
」 

。㊂
關
於
下
次
會
議
日
期
案
。
議
决
定 

六
月
七
日
「星
期
日
」
。
「通
過
」
。
各
案 

次
第
表
决
。
主
席
宣
布
散
會
。
各
代
表 

充
分
表
現
合
作
精
神
。
對
於
統
-
本
埠 

華
僑
義
捐
。
均
深
表
同
情
。
在
賢
明
長 

官
指
導
之
下
。
無
不
樂
意
努
力
。
深
信 

統
一
義
捐
會
前
途
。
定
必
順
利
進
行
云 

本
埠
我
總
領
館
通
吿㈢ 

第
七
條
。
凡
勸
募
捐
獻
款
項
。
或
勸
募
 

國
債
在
叁
四
兩
條
最
低
數
額
以
 

下
者
。
其
獎
勵
辦
法
如
左
。 

團
體 

勧
募
捐
獻
款
項
滿
一
百
 

萬
元
。
或
聲
國
債
滿
二
百
萬
 

元
者
。
給
予
獎
狀
。

動
募
捐
獻
款
項
滿
五
十
萬
元
。 

或
勸
募
國
債
滿
一
百
萬
元
者
。 

其
團
体
之
負
責
人
及
經
辦
勸
募
 

予
。
列
席
者
。
中
華
會
館
參
贊
黃
儉
傳
 

。
抗
日
敕
國
鬼
會
參
贊
黃
文
甫
。
劉
觀 

亮
。
由
時
總
領
事
宣
布
柬
召
各
代
表
宴
 

會
旨
趣
。
隨
提
出
推
舉
臨
時
主
席
豊
人
 

。
臨
没
書
記
一
人
。
以
投
票
法
取
决
之 

。
聲

K

結
果
。
時
總
領
事
得
五
票
爲
臨
 

■

主
席
。
梁
緝
光
循
四
票
爲
臨
時
書
記

人
民
。

略
之
共

E

。
現
已
融
合
一
致
。
幷
具
有
决
心
。
與

興
奮
精
神
。
彼
此
向
着
高
尙
勝
 

標
。
並
熱
烈
向
前
邁
進
云
云
。 

◎

電
卡
與
長
途
車
搭
」 

據
卑
詩
闇
卡
公
司
報
吿
。- 

高
華
市
電
卡
所
載
之
搭
客
一

芝
口

份
雲
 

打
破

空
前
所
有
記
錄
。
計
共
六
一 

八
千
六
百6

六
人
•
較
壹.
九
四
遂
年
四 

月
份
。
多
一
百 

1ir
一
萬
九
千
五
百
四
卜 

人
。
此
卽
增
多
百
分
之
二
五
・
七
。 

在
支
高
華
北
雲
高
華
。
紐
威
斯
緬
斯
特
 

等
埠
。
暨
城
市
間
行
駄
之
電
卡
。
於
四 

北
月
份
所
載
之
搭
客
。
統
計
七
百
五
十
 

九
萬
二
千
二
百
八
拾
八
人
。
此
是
增
多 

-
百
六
十
萬0
二
千
九
百
壹
十
人
。
就 

雲
高
華
市
而
論
。
電
卡
及
長
途
汽
車
。 

於
三
月
份
所
載
之
搭
客
。
每
日
平
均
卄 

萬0
四
千
人
。
四
月
份
則
增
至
每
日
平
 

均
卄
萬
五
千
人
云
。

0
欲
搭
夜
船
往
域
者
請
注
意
 

據
詩
丕
亞
鉄
路
公
司
客
務
經
紀
貝
比
氏
 

宣
布
。
根
據
航
海
當
局
之
最
近
規
定
。 

來
往
雲
域
兩
埠
間
之
夜
船
。
所
限
定
裝 

載
搭
客
之
人
數
。
鑑
於
戰
事
情
形
。
是 

一
以
在
任
何
狀
况
下
。
都
不
能
超
過
限
定
 

之
數
。
至
搭
所
定
之
牀
位
或
艙
房
。
須 

於
開
船
之
日
下
午
五
点
鐘
以
前
領
取
。 

否
則
當
作
取
消
。
不
定
牀
位
之
船
票
有
 

限
。
無
論
如
何
亦
不
能
超
過
所
規
定
之
 

限
額
也
云
。

e
項

•C
D

此
次
會
議
•
。
爲
發
起

。

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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鳴
；
謝

—

啟
者
本
總
會
於
本
月
十
日
舉
行
第
卄
八
週
年
紀
念
荷
蒙
 

各
界
一 

惠
送
禮
物
賀
儀
等
茲
謹
登
數
言
以
申
謝

1a

中
華
民
國
卅 
一 
年
五
月
十
六
日
 

雲
埠
鐵
城
崇
義
總
會
拜
啟
 

(
各
界
禮
物
列
下
) 

醒
僑
劇
團
演
送
賀
壽
加
官
送
子
爲
本
會
( 

紀
念
慶
典 

醒
僑
聯
益
公
司
送
戲
票
拾
五
條
 

方
月
卿
女
士
送
 

生
花
壹
盆 

孫
月
容 

月
羣 

女
士
送
生
花
二
盆
 

永
祥
公
司 

送
生
花
一
盆 

維
城
余
活
夫
人
 

送
香
烟
二
包
 

麻
糖
一
包
 

維
城
王
惠
送
生
花
一
盆
 

馬
善
允
送
生
花
二
盆
 

鄭
慶
棠
送
花
 

淡
盂
兩
對
 

楊
燦
華
送
生
花
一
盆
 

資
路
旅
館
送
代
表
房
 

(
各
界
賀
金
列
下
)
振
華
聲
聯
合
華
僑
公
司
男
女
劇
團
弍
拾
元
 

廣
萬
生
 

重
慶
餐
館
仝
賀
金
六
元
 

卡
城
梁
覺
魂
 

梁
裕
昌
 

阮
降
春 

李
松
壽 
林
妙
光
 

雷
宜
沈 

繆
華
均 

余
桂
倫
 

繆 

藝 

仝
賀
金
拾
八
元
 

林
西
河
堂
 

梁
忠
孝
堂
 

元
發

■
酶
僑
劇
團
今
晚
演
戲
消
息
 

醒
僑
劇
團
。
昨
演
(
情
血
洒
皇
宮
)
及 

(
錦
綉
香
囊
)
兩
齣
。
唱
情
做
作
。
唯 

妙
唯
肖
。
大
得
觀
衆
喝
彩
。
今
晚
重
演
一 

香
豔
詼
趣
佳
劇
。(
刁
蠻
小
姐
)
梅
蘭 

香
主
演
。
桂
名
揚
拍
演
。
劇
中
佳
人
俏
 

婢
。
名
士
風
流
。
又
得
全
班
名
伶
佐
演
 

。
詼
諧
香
艷
。
妙
趣
橫
生
。
極
爲
悅
目 

可

觀

云

二

0
胡
秀
林
日
摩
六
十
壽
辰
紀
盛
 

本
埠
華
商
胡
秀
林
君
。
曾
於
昨
十
七
日 

舉
行
六
十
壽
辰
慶
會
。
各
親
友
親
到
其
 

府
上
祝
壽
者
甚
衆
。
至
下
午
六
時
，
假 

座
新
華
僑
酒
樓
歡
宴
•
筵
開
三
拾
餘
席
 

■
計
領
館
有
兪
領
事
。
陳
主
事
等
駕
臨
 

助
慶
。
首
由
秀
林
君
起
立
敬
謝
各
男
女
 

來
賓
一
杯
。
繼
有
兪
領
事
。
陳
主
事
。 

司
徒
英
石
。
曾
雲
峯
等
。
贈
以
佳
話
。 

隨
由
胡
英
三
代
表
主
家
答
謝
。
並
報
吿
 

胡
秀
林
君
以
此
慶
會
推
節
費
。
繳
捐
救 

濟
祖
國
難
童
費
國
幣
一 
千
元
。
遲
日
繳 

交
本
埠
統
一
義
捐
敕
國
會
代
寄
。
以
能 

宴
會
不
忘
救
國
之
意
。
飮
至
八
時
乃
散
 

席
。
洵
盛
會
云
。

0
中
華
會
館
昨
日
會
議
紀
要
 

本
埠
中
華
會
館
。
於
昨
十
六
日
開
全
體
 

職
員
會
議
。
由
常
務
委
員
鄭
弦
培
主
席
 

。
文
書
主
任
黃
儉
傳
紀
錄
。(
甲
)
報
吿 

事
項
。㊀
主
席
宣
佈
開
會
意
義
。
並
報 

吿
前
曾
致
函
加
首
相
麥
頃
士
。
請
取
四 

消
十
三
條
苛
例
。.現
加
首
相
覆
雨
謂
此
 

等
例
，
候
將
來
逐
漸
修
改
。㊂
交
際
黃
 

生
元
宣
讀
加
首
相
覆
函
•
③
主
席
報
吿
 

華
僑
防
空
保
安
隊
來
函
。
請
借
本
會
館
 

二
樓
後
座
。
爲
該
隊
辦
事
處
。G
主
席 

報
吿
域
埠
致
公
總
堂
拒
日
協
進
會
來
函
一 

。
謂
鼓
會
預
定
演
劇
籌
款
並
舉
行
有
獎
一 

義
券
。
爲
救
濟
祖
國
傷
難
同
胞
及
慰
勞
 

前
方
將
士
。
近
數
日
內
。
派
員
來
本
埠 

勸
銷
戯
票
及
獎
券
。
請
本
會
館
通
吿
僑
 

胞
。
並
派
員
協
助
其
勸
銷
員
進
行
。
( 

乙
)
討
論
事
項
。㊀
關
於
華
僑
防
空
隊
 

睛
借
地
方
爲
辦
事
處
案
。
議
决
借
與
。 

㊁
關
於
域
埠
致
公
堂
拒
日
會
演
劇
籌
欵
 

救
濟
傷
難
及
慰
勞
將
土
案
。
議
決
由
本 

會
館
發
通
吿
。
鼓
勵
僑
胞
踴
躍
購
劇
券
 

及
獎
券
。
並
派
員
協
助
其
勸
銷
員
進
行

▲
代
柬

茲
於
月
之
卄
四
日
。乃
本
總
堂
舉
富

3  

二
十
三
週
年
紀
念
慶
典
之
期
。敬
邀I  

伯
叔
昆
仲
等
 

乎
矛
。

曷 1
 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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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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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城
馬
金
紫
總
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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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國
卅
一 
年
五
月
二
日

▲
鳴
謝

敗
者
。
弟
昨
來
雲
遊
。
荷
蒙 

致
公
堂
。
達
權
社
。
崇
義
會
義
 

執
事
昆
仲
。
暨
王
永
芳
。
梁
少
如
。
簡
苗
。
鄭
堃
培
。
劉
觀
亮
， 

等
君
。
與
雷
姓
各
兄
弟
。
或
鼓
筵
款
待
。
或
盛
饌
歡
迎
。
高
誼
 

隆
情
。
銘
感
五
中
。
茲
因
事
返
埠
。
未
能
一
一 
親
身
蹦
門
叩
别

昌
隆 

粤
京
餐
館
 

新
華
僑
酒

旅
舘 

維
城
余
活

維
城
王 

惠 

維
城
方
焯
源
 

維
城
梁
章
允
 

卡
城
經
鉄
聲
 

卡
城
潘
仲
謙
 

列
城
雷
華
漢
 

每
名
五
元 

黃
漢
升
体
育
會
 

大
漢
公
報 

振
華
聲
劇
社
 

醒
僑
聯
益
公
司 
圖
新
軒 
黃
昭
立 

岑
錫
鴻
 
林
舉
振
夫
人
鄭
氏
 

每
三
元 

楊
二
妹
女
士
二
元
五
 

台
山
寧
陽
會
館
 

陳
宜
顯
 

黃
文
甫
 
梁
雨
蒼
 
曹
美
定 

蔣
添 

黃
雲
晃
翁
夫
人
 

孫
容
森
女
士
 

梁
彩
勤
女
士
 

方
業
英
 

維
城
余
活
夫
人
 

黃
少
波 

每
貳
元 

廣
源
生
林
毓
材
仝
賀
金
 

二
元 

方
肇
華
豈
元

維
城
余
活
夫
人
經
費
拾
元
 

維
城
盧
金
生
暨
夫
人
仝
經
費
拾
元
 

維
城
郭
康
文
 
維
城
蕭
 

海 

卡
城
阮
 

在
各
經
費
五
元
 

維
城
陳
孟
勤
 

維
城
梁
集
船
 

維
城
宋
樹
焜
 

卡
城
梁
振
鴻
 

各
經
費
二
元
 

方
直
民
 

高
己
丑 

各
經
費
壹
元
五 

(
各
界
祝
電
祝
詞
列
下
) 

抗
日
敕
國
總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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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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